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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上佳         公告编号：2020-037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州局签订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属地检修 

采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收到了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局”）下属子公司广州铁道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或“甲

方”）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具体供货数量和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的采购为

准，具有不确定性。在协议执行周期内，预计不会对后续各年度经营业绩构

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 

一、 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于

2020年8月25日收到了与广州局的下属子公司广州铁道车辆有限公司签订的《广

州铁道车辆有限公司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含免费服务）

框架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铁道车辆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湧胜 

注册资本：53,838.4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1 年 7 月 13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建设北路 1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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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铁路运输设备修理；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制造；铁路机车车辆

配件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集装箱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机械

零部件加工；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机床附件制造；模具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金属制品修理；通用设备修理；

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涂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五

金制品涂装、喷涂；水工金属结构防腐蚀专业施工；建筑结构防水补漏；数据处

理和存储服务；其他木材加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物空调设备、通风设备

系统安装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

劳务承揽； 

主要股东：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份 

鉴于信息保密的原因，招标人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招标人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下属企业，承担

铁路运输和建设管理任务。截至公告发出之日，招标人履约情况良好，无严重违

约事件发生。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招标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未与招标人发生检修业务。 

(二) 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本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

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 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次动车组闸片属地检修配件（含免费服务）采购招标，招标人在合同

期内从公司采购检修所需材料配件（含钢背、弹性元件、摩擦块、卡簧、铭牌等），

负责闸片检修的生产场地、生产作业及管理人员、生产组织及售后服务。招标人

计划先期开展复兴号 CR400AF 型动车组闸片检修业务，后续视情况开展其他复

兴号及和谐号动车组闸片检修业务。 

2、 乙方负责协助甲方取得动车组闸片属地检修资质，如因乙方原因致使甲

方未能按期取得所需维修资质，甲方有权终止本框架协议，甲方由此产生的经济

损失由乙方承担。 

3、 甲乙双方先行签订本采购框架协议，待甲方取得动车组闸片属地检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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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并获得订单之后，双方另行签订配件采购（含免费服务）合同。 

4、 因国铁集团或甲方上级部门原因，甲方不再取得动车组闸片检修项目的

合法授权时，甲方有权解除框架协议及配件采购合同。 

5、 双方合作有效期为五年（自甲方取得维修资质，首批配件采购合同签订

之日起计算），预计检修数量 57000 片，双方终止合作以时间到期或检修数量完

成先到为准。 

6、 本合作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公司成功开拓了广州局动车组闸片属地检修市

场，进一步扩大了公司检修产品型号范围，特别是标准动车组“复兴号”车型产

品覆盖范围以及检修业务合作路局范围，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在检修业务领域

的优势和扩大检修业务的规模。 

2、 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

影响。 

四、 重大风险提示 

1、 本次公司与招标人签订的采购协议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框架

性协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具体供货数量和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的采购为准； 

2、 本次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执行周期内，预计不会对后续各年度经营业绩

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 

公司将视后期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